
附件

任务分工和进度安排表

序号 工　作　任　务 责任单位 时间进度

一、深入推进行政审批改革

１
衔接好国务院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做到及时衔接、无
缝对接，确保落实到位。

省编办 （协调
小组行政审批
改革组组长单
位）牵头

全年工作

２
进一步清理省级行政审批项目，再取消下放一批企业、群
众关注和制约经济发展、束缚企业活力的省级行政审批项
目，保留的项目力争控制在２００项以内。

省编办牵头 ９月底前完
成

３
清理省级设定市县实施的行政审批项目，向社会公布清理
结果，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 省编办牵头 ９月底前完

成

４
彻底清理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对省政府已经取消并转为
日常管理的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进行彻底清理。 省编办牵头 ９月底前完

成

５
清理规范省政府部门行政审批 （投资建设项目除外）中介
服务，公布保留的省政府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
单。

省编办牵头 １２ 月 底 前
完成

６
按照权责一致的要求，梳理省政府部门责任事项，建立与
行政职权一一对应的省政府部门责任清单。 省编办牵头 １１ 月 底 前

完成

７ 督促指导市县加快推进建立政府部门权力清单工作。 省编办牵头 ７月中旬完
成

８ 部署并指导市县建立政府部门责任清单工作。 省编办牵头 全年工作

９
加强对取消下放行政审批项目的监管，防止和纠正变相审
批、明放暗不放等行为。 省编办牵头 全年工作

二、深入推进投资审批改革

１０
清理投资项目审批前置条件，摸清底数，理清项目名称、
依据、内容、流程、时限等，形成清理意见。

省发展改革委
（协调小组投资
审批改革组组
长单位）牵头

９月底前完
成

１１
清理规范投资项目前置中介服务，对清理规范后保留为行
政审批受理条件的中介服务事项，实行清单管理，明确项
目名称、设置依据、服务时限，并向社会公开。

省发展改革委
牵头

９月底前完
成

１２

建立完善重大项目领办和代办制度。对省政府确定的重大
项目实施领办制度，完善项目土地、规划、环评等前期手
续，理顺审批要件；探索建立代办制度，组织成立代办机
构，为项目审批环节全流程服务。

省发展改革委
牵头

９月底前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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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　作　任　务 责任单位 时间进度

１３
按照国家的要求和建设标准，建设覆盖省、市、县三级的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推进网上并联审批。

省发展改革委
牵头

１２ 月 底 前
一期工程投
入运行

１４

对各项报建手续进行全面清理，进一步简化办理项目建设
用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相
关手续，减少环节，优化流程，缩短时限。解决项目开工
前 “最后一公里”问题。

省发展改革委
牵头

９月底前完
成

１５
探索投资项目清单管理模式，放宽企业投资准入，规范政
府审批权责和标准，简化办理手续，优化审批流程。

省发展改革委
牵头

１２ 月 底 前
完成

１６
根据国家修订后的 《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调整我
省目录；根据国家出台的 《政府核准和备案投资项目管理
条例》，制定我省实施细则和办法。

省发展改革委
牵头

全年工作

三、深入推进职业资格改革

１７
凡是国务院部门和全国性行业协会、学会设置的职业资格
许可认定事项，我省将按国务院发布的目录及时做好清理
取消工作，分两批完成。

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 （协
调小组职业资
格改革组组长
单位）牵头

７月底前完
成第一批，
１２ 月 底 前
完成第二批

１８
我省各级政府部门自行设置的职业资格许可认定事项一律
取消。

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牵头

１２ 月 底 前
完成

１９
根据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清单管理制度，制定我省的落实措
施，加强对新设职业资格的管理。

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牵头 １２月启动

２０
根据国家职业资格设置管理和职业技能开发有关规定，制
定我省落实文件。

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牵头 １２月启动

２１
强化职业资格实施监管，完善职业资格考试和鉴定制度，
切实解决 “挂证”“助考”“考培挂钩”的问题。

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牵头

１２ 月 底 前
完成

２２
按照国家行业组织承接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具体认定工作
管理要求，制定我省落实文件，强化对行业组织开展职业
资格具体认定工作的管理。

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牵头 １２月启动

２３
参与修订国家职业分类大典，积极争取将我省创造的职业
技能鉴定经验写入大典。

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牵头

７月底前完
成

２４
参与国家职业资格框架体系和国家职业资格规划研究工
作，积极争取国家对我省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的政策支持。

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牵头 ９月启动

２５
抓好我省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技师 （国家职业资格二级）
等级管理权限下放到市 （州）的试点工作。

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牵头 ７月启动

四、深入推进收费清理改革

２６ 制定收费清理工作实施方案。

省财政厅 （协
调小组收费清
理改革组组长
单位）牵头

７月底前完
成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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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坚决取缔违规设立的收费基金项目，对没有法律、法规依
据且未经国务院批准，越权设立的政府性基金项目一律取
消；对未经省政府及其财政、物价部门批准，越权设立的
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一律取消；对违反规定擅自提高行政
事业性收费标准和政府性基金征收标准、扩大征收范围的
一律停止执行。

省财政厅牵头 ８月底前完
成

２８

对按规定权限设立的收费进行分类清理整合规范。清理整
合和规范省级批准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归并收费
依据相近、征收对象相同、计征方式和资金用途相似的项
目，调整不符合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方式的项目，降低部
分省级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

省财政厅牵头 ８月底前完
成

２９

清理规范强制垄断性的经营服务性收费。对没有法定依据
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一律取消；对确需实行政府定价
管理纳入政府定价目录的收费，严格核定服务成本，制定
服务价格。对事业单位提供中介服务的收费纳入行政事业
性收费管理。严禁将政府职责范围内的事项交由事业单位
或中介组织承担并收取费用。

省财政厅牵头 １２ 月 底 前
完成

３０

整顿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指导和督促各部门对本部
门、本系统、本部门所属事业单位、主管的行业协会商会
涉企收费进行全面清理。制止行业协会商会强制企业入会
并收取会费，以及强制企业付费参加各类会议、培训、展
览、考核评比、表彰、出国考察和强制赞助捐赠、订购刊
物等行为。严禁协会商会依靠代行政府职能擅自设立收费
项目。

省财政厅牵头 ８月底前完
成

３１

对国家和省明令取消、停征、免征以及降低收费标准的收
费基金项目，各执收部门和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或拒
绝执行，不得变换名目或者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继续收
取。

省财政厅牵头 １２ 月 底 前
完成

３２

全面实施收费基金目录清单管理。对清理规范后保留的省
级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按国家规定执行的政府性基金项
目、实行政府定价的省级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分别编制
目录清单，明确项目名称、设立依据、收费标准等，并向
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省财政厅牵头 ８月底前完
成

３３
指导和督促各市 （州）、县 （市）人民政府开展本地区批
准设立的经营服务性收费及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费的清理
规范工作，开展收费监督检查，查处乱收费行为。

省财政厅牵头 ７月底前完
成

五、深入推进商事制度改革

３４
制定出台推进 “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年
内实现 “一照一码”。

省工商局 （协
调小组商事制
度改革组组长
单位）牵头

１２ 月 底 前
完成

３５
深化 “先照后证”改革，严格执行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
项，公开决定保留的前置审批事项目录和前置改后置审批
事项目录。

省工商局牵头 ７月中旬完
成

３６
落实国家建设小微企业名录有关要求，加快建立小微企业
发展的信息互联互通机制。 省工商局牵头

国务院政策
出台后立即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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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推进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全国一张网”建设，完善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功能，加快实现各部门信息集中公示、互
联互通、有序利用。

省工商局牵头 全年工作

３８
落实 《吉林省市场主体住所 （经营场所）登记管理暂行办
法》（吉政发 〔２０１４〕４６号），指导各市 （州）制定出台
本地区市场主体住所 （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实施细则。

省工商局牵头 全年工作

３９
简化和完善注销流程，年内开展个体工商户、未开业企
业、无债权债务企业简易注销登记试点，逐步构建便捷高
效的市场退出机制。

省工商局牵头 １２ 月 底 前
完成

４０
开展工商登记窗口标准化建设，推行工商登记全程电子化
和电子营业执照，进一步提高工商注册便利化程度。 省工商局牵头

年内开展工
商登记全程
电子化试点

六、深入推进教科文卫体领域相关改革

４１
研究提出推进我省教科文卫体领域创新管理和服务的实施
意见。

省教育厅、省
科技厅、省文
化厅、省卫生
计生委、省新
闻 出 版 广 电
局、省体育局
（协调小组教
科文卫体改革
组成员单位）
分别负责

全年工作

４２

减少对学校办学行为的行政干预，制定鼓励民办教育发展
的政策措施，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提升学生创新创业
能力。

加强以众创空间为重点的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

深入落实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科研基础设施
与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若干意见》（吉政发 〔２０１５〕
２５号），组织建设科研基础设施与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
网络管理平台。

推动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制定我省 《关于加
快构建全省现代公共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关于发展体
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加大扶持力度，放宽准入标准，为互联网上网服务行业的
健康发展和转型升级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抓好产业园区建设，争取政策倾斜、资金扶持，加快新兴
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省教育厅负责

省科技厅负责

省文化厅、省
新闻出版广电
局、省体育局
分别负责

省文化厅负责

省教育厅、省
文化厅、省新
闻出版广电局
分别负责

全年工作

１１ 月 底 前
完成

全年工作

全年工作

全年工作

全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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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落实好取消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做好下放审批项目的对
接，开展审批人员业务培训，规范审批流程，统一审批档
案，确保承接渠道畅通。逐项检查中途截留、变相审批、
随意新设、明减暗增等落实不到位的行为并督促整改。

省教育厅、省
科技厅、省文
化厅、省卫生
计生委、省新
闻 出 版 广 电
局、省体育局
分别负责

７月中旬完
成自查

４４
研究加强对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逐项检查事中事后监管措施是否及时跟上、有力有效，是
否存在监管漏洞和衔接缝隙，对发现的问题逐项整改。

省教育厅、省
科技厅、省文
化厅、省卫生
计生委、省新
闻 出 版 广 电
局、省体育局
分别负责

８月底前完
成

４５

对现有行政审批事项进行全面梳理，广泛听取国家主管部
门和省级相关意见，充分论证，逐项研究保留与取消下放
项目，依法再提出取消或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压缩审
批时限，简化审批流程、完善审批制度、合理降低门槛、
清理中介服务，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
公共服务清障搭台。

省教育厅、省
科技厅、省文
化厅、省卫生
计生委、省新
闻 出 版 广 电
局、省体育局
分别负责

１２ 月 底 前
完成

七、深入推进优化政府服务改革

４６
切实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以创业创新需
求为导向，搞好法律、政策、信息、技术、标准、人才等
方面的服务，为创业创新搭台助力。

各有关部门按
职责分工负责

全年工作

４７
进一步完善重大项目行政审批绿色通道建设，升级审批平
台，精简审批环节，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强化
重大项目审批的全程监督监管。

省政务公开办
（协调小组优
化政府服务改
革 组 组 长 单
位）牵头

１２ 月 底 前
完成

４８
建立并联审批协调及首席代表等机制，推动重大项目并联
审批进程。

省政务公开办
牵头

１２ 月 底 前
一期工程投
入运行

４９
制定 《吉林省政务大厅管理办法》，努力打造集审批、服
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便民服务平台。

省政务公开办
牵头

１２ 月 底 前
完成

５０
引入金融、法律等正规中介机构，免费为中小微企业和办
事群众提供申报咨询、办事指引、法律建议等前置性服务。
引导正规中介机构和全程代办服务机构入驻政务大厅。

省政务公开办
牵头

１０ 月 底 前
完成

５１ 创新政务服务工作方式，扩大行政审批网上服务范围。
省政务公开办
牵头

全年工作

５２
研究建立 “证照库”“一证通”等数据共享平台，组织开发
行政审批数据交换系统，推进省级政务大厅与省直各部门
之间的网络对接和省、市、县三级政务大厅的网络对接。

省政务公开办
牵头

全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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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继续深化行政审批权相对集中改革，推动行政审批事项办
理全部进厅、全部进网、全部公开、全部列入监管，实行
一般事项 “即办制”。

省政务公开办
牵头

１２ 月 底 前
完成

八、深入推进行政执法改革

５４
筹建吉林省行政执法信息监督平台，进行功能模块设计、
数据容量计算及调研，形成建设方案。

省法制办 （协
调小组行政执
法改革组组长
单位）牵头

全年工作

５５ 理顺城管执法体制，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改革。 省法制办牵头 １２ 月 底 前
完成

５６
整合其他执法队伍，推进综合执法改革。清理整合规范省直
行政执法队伍，组织市县清理整合规范行政执法队伍试点。 省法制办牵头 全年工作

５７
建立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制度。起草 《吉林省行政执法
人员资格管理办法》。 省法制办牵头 １２ 月 底 前

完成

５８
深入落实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督促没有制定处罚裁量
基准制度的行政执法机关要尽快制定行政处罚裁量标准，
已经制定标准的，要按制定程序进行修改完善。

省法制办牵头 全年工作

５９

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对行政执法责任制落实情况开展调研，
全面掌握责任制制度完善情况和行政执法责任落实情况。结
合调研情况制定并印发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方案或意见，推
动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落实。将行政执法责任制落实情况纳
入政府绩效考评，作为依法行政部分的重要内容。

省法制办牵头 １２ 月 底 前
完成

６０
完善行政执法监督制度。开展年度行政执法检查工作。联
合省财政厅、物价局、审计厅和监察厅对 “乱收费、乱罚
款、乱摊派”问题进行检查。

省法制办牵头 １２ 月 底 前
完成

九、进一步强化监管方式创新

６１
出台我省 《关于加强商事制度改革后续市场监管工作的实
施意见》，建立各部门后续监管清单，强化 “先照后证”
改革后事中事后监管。

省工商局牵头 ８月底前完
成

６２
全面实施企业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等相关制
度，推动各部门对失信企业实行联合惩戒，实现 “一处违
法、处处受限”。

省工商局牵头 全年工作

６３
制定出台做好企业公示信息抽查工作的实施细则。组织开
展工商部门公示企业信息情况检查和企业年报信息、即时
信息公示情况抽查。

省工商局牵头

９月底前出
台，企业信
息抽查工作
不少于３次

６４
大力推行随机抽查、告知承诺、综合执法、信息披露、举
报奖励、诚信档案等办法，在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公平竞争
方面取得明显突破。

各有关部门按
职责分工负责

全年工作

十、进一步强化改革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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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　作　任　务 责任单位 时间进度

６５
督促指导市县政府抓紧建立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
作推进机制。

协调小组办公
室、督查组负
责

７月中旬完
成

６６
对国家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和省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落实情况开展督促检查。

协调小组督查
组牵头

全年工作

６７ 加强改革进展、典型做法、意见建议的沟通交流。
协调小组办公
室牵头

全年工作

６８
针对改革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和前瞻性、长远性问题，进行
深入调研，提出对策建议。

协调小组办公
室牵头

全年工作

６９ 对出台的重大改革措施及效果，组织开展第三方评估。

协调小组办公
室牵头，各专
题组按业务分
工负责

全年工作

７０
开展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
力度”督查。

协调小组督查
组牵头

１２ 月 底 前
完成

７１ 开展投资项目核准权限下放工作等专项督查。
协调小组督查
组牵头

１２ 月 底 前
完成

７２ 抓住典型案例加强督查，推动解决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
协调小组督查
组牵头

全年工作

７３
加强政府立法制度建设，完善立法工作程序，制定 《吉林
省人民政府制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和规章办法》。

协调小组法制
组牵头

１２ 月 底 前
完成论证

７４
分批次完成部门报送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集中修改工
作。完成一批涉及取消、下放、调整行政审批项目和职能
转变的地方性法规修改案的审查工作，上报省政府。

协调小组法制
组牵头

７月底前完
成

７５
深入开展法规、规章清理工作。拟提请省政府下发文件，
对国务院作出的一系列简政放权决定所涉及的地方性法
规、规章进行清理。

协调小组法制
组牵头

全年工作

７６
加强规范性文件清理和备案审查工作。完成对全省行政机
关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分别作出继续执行、宣布失效或废
止、修改等处理。

协调小组法制
组牵头

全年工作

７７

加强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工作。对以省政府名义拟发的
规范性文件和涉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的措施
进行合法性审查，严把质量关，保证省政府文件以及相关
措施的合法性。

协调小组法制
组牵头

全年工作

７８
对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和转变政府职能事项进行专家评
估，客观公正地提出意见建议。

协调小组专家
组牵头

全年工作

７９
从建设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高
度，加强理论研究，发挥决策咨询作用。

协调小组专家
组牵头

全年工作

注：省政府推进职能转变协调小组办公室要对以上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督办，其中标
“”号者为重点督办事项。牵头部门和各专题组、功能组组长单位要及时向协调小组
办公室报送工作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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